关于认真开好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通知

各党支部：
根据上级有关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定于2016年1月8日至1月15日，各党支部召开“三严三实”专题组织生活会。现就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明确会议主题

认真贯彻党章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规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重要指示，紧紧围绕“三严三实”要求，认真对照正反面典型，联系个人实际，深入查摆问题，严肃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抓好整改，确保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出高质量、取得好成效，努力推动形成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
2、 会议要求
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在2016年1月15日前完成。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召集并主持。会前各党支部要形成专题组织生活会方案报学院“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批准。
1、参会人员：支部全体党员

2、会议议程：
（1）个人自评。每名党员对照党员标准、对照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要求，实事求是地作出自我评价。（2）党员互评。每个党员自评后，由其他党员对其进行评议，重点摆问题、提意见，坚持讲真话、说实话，不搞人身攻击，不搞一团和气。（3）支部讲评。党支部书记根据支委会初步意见，结合党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情况，对每名党员进行讲评，指出存在问题，帮助明确改进方向。（4）上级点评。上级党组织指派同志到会对会议情况进行点评，并对加强支部建设、改进作风、提高做好新形势下党建工作提出要求。（5）民主测评。在充分评议的基础上，采取发放测评表的方式，按好、一般、差三种情况，对党员进行投票测评，测评情况一般由组织掌握。（6）表态发言。党支部书记根据上级领导点评情况和党员提出的意见建议作表态发言，重点表明整改态度、明确整改意见。
三、加强组织领导和督查工作
各支部要高度重视、专题研究，制定实施方案，精心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的专题组织生活会。
各支部要从实际出发，在对党员现实表现等情况进行排查了解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并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具体方案（内容包括时间地点、参会人员、会议组织形式及议程安排、会前组织学习及开展谈心谈话、对照检查情况和开好组织生活会、做好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有关要求），报上级党组织审核把关，防止准备不充分、临阵打乱仗。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党员，可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组织参加专题组织生活会。
学院“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始终坚持从实督导、从严把关，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对准备工作不充分、谈心谈话不深入、对照检查不深刻的，不能召开会议；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触及问题、不触动思想、敷衍应付的，要及时批评教育、及时纠正；对民主评议流于形式、失真失效的，要责令重新进行。
各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报告于2016年1月16日前上报院“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题报告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和会前准备、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查摆出来的主要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及对表现较差党员的帮教措施等情况）
           学院“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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